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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的决定》。本次《商标法》修改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非以使用为目的商标申请的激增问题。

对此，本次《商标法》在第四条增加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规定。该条款的
修改受到权利人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为商标审查、异议和无效宣告不同阶段中遏制和打击恶意商标注册提供了

另一个有力基础。但就商标法第四条如何具体适用，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和疑问。近期，笔者收到了一个无

效宣告裁定，并尝试就本案对《商标法》第四条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案情摘要：

上海康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2016年10月10日申请注册“neocate”商标（以下称“争议商标”），该商标于2018
年2月07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第3类“肥皂、洗衣剂、化妆品、爽身粉、化妆用棉签、痱子粉、花露
水、浸化妆水的薄纸、牙膏”等商品。SHS国际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依据《商标法》）第三十条、第四
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对争议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被申请人上海康航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予答辩。

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认为：争议商标的注册申请已构成《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以其他不正当手
段取得注册”的情形，争议商标应予以无效宣告。理由如下：

……现行《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商品或服务需要取得商
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从该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当有使用的真

实意图，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其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应当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

本案中，争议商标字母与引证商标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字母“neocate”完全相同，难谓巧合。同时，除本案争议商
标外，被申请人还先后申请注册了“低敏”商标、“舒敏乐”商标、“DOHOPE”商标、“INVACOO”商标等一百八十
多件商标，其中多数商标与知名品牌相同或近似，被申请人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证明争议商标及其

名下其他商标已实际投入使用的证据材料。据此，可以认定被申请人申请注册争议商标及大量申请注册囤积其

他商标的行为，主观意图难谓正当，不具备申请注册商标应有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

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行为。

评述：

本案被申请人具有批量抄袭他人商标的行为，且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争议商标的注册被国知局认定构

成了“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这与目前国知局及法院的常规做法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本案适用的是现行《商标法》的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但国知局在裁定中对第四条的立法精神进行了详细论述，

尤其强调了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应有使用的真实意图”、“应当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可以预见的是，新《商
标法》在今年11月1日施行后，国知局在类似案件可能会更多的适用《商标法》第四条进行裁决。但《商标
法》第四条与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适用究竟如何区分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结合今年4月24日北京高院发布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中7.1、17.2和17.3等相关规定来看，虽
然第四条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均可用以制止申请注册多件与他人（既包括多个主体、亦包括同一主体）具有较

强显著性或较高知名度的商标、商业标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但在适用要件和情形上依然存在一定区

别。

首先，《商标法》第四条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均需要考量注册申请涉案商标的恶意。但相较于四十四条第一

款，第四条对“恶意”的要求相对更低。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的相关条款来看，商标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明知或

者应知他人在先使用的、有一定知名度或较强显著性的商标即可以认定具有恶意。而四十四条第一款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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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手段”的规定保护的则是公共利益，而非特定民事权益，因此该商标申请人的商标恶意注册行为须在规
模或恶劣程度上达到“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的程度。如在第10619071
号“UL”商标无效宣告案中，一、二审法院认定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超出经营范围，非以使用为目的且无合理
或正当理由大量申请注册并囤积包括诉争商标在内的注册商标，并通过商标转让、诉讼等手段实现牟利，其行

为严重扰乱了商标注册秩序、损害了公共利益，并不当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
册”的情形。在第4706970号“海棠湾”商标无效宣告再审案中，最高院同样认定商标注册人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
广海棠湾休闲度假区及其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多个“海棠湾”商标的行为，以及没有合
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

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此

亦有明确的规定。 

其次，适用第四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申请人“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而四十四条第一款并无此要求。换言
之，如果涉案商标已经投入实际使用或在筹备使用，即使涉案商标的注册申请出于恶意且该申请人存在其他商

标抢注行为，第四条亦无法适用。同时，申请人的主观意图最终还是要通过其客观行为来进行判断，而如何将

判断标准客观化、具象化也是第四条适用的一个难点。

再次，从程序上来看，《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从字面上理解仅适用注册商标，虽然北京高院自2015年
以来在“清样”、“关汉卿”商标异议复审等案件中明确表态在不予注册复审程序中可以“参照适用”第四十四条第一
款，原商评委在“ROBBI & NIKKI”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等案件中亦开始适用四十四条第一款，但在异议程序中基
本没有适用四十四条第一款的先例，更不会在商标注册申请的审理中予以考量。但第四条的适用则贯穿商标注

册申请、异议、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等程序，适用范围更广。

最后，新《商标法》的第四条还可能存在溯及力的问题，对2019年11月1日前已经取得注册的商标可能难以规
制。在充分秉承新法第四条的立法精神之余，适用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似乎更为贴切。

 

相关法律法规： 

《商标法》第四条第一款：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

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商标法》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

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

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

7.1 【商标法第四条的适用】商标申请人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违反商标
法第四条的规定：

（1）申请注册与不同主体具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较强显著特征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且情节严重的；

（2）申请注册与同一主体具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较强显著特征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且情节严重的；

（3）申请注册与他人除商标外的其他商业标识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且情节严重的；

（4）申请注册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名、景点名称、建筑物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且情节严重的；

（5）大量申请注册商标，且缺乏正当理由的。前述商标申请人主张具有真实使用意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
的，不予支持。

 17.2 【“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其他不正当手段”是指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
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使诉争商标获准注册的行为，包括诉争商标申请人采

取大批量、规模性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等手段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要件的，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1）适用主体是该商标的申请注册人，但有证据证明诉争商标现注册人与申请注册人之间具有特定关系，或
对于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具有意思联络的除外；

（2）适用对象既包括已经注册的商标，也包括申请注册的商标；（3）申请注册行为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4）申请注册行为未仅损害
特定民事权益。

 17.3 【“其他不正当手段”具体情形的认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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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或者较高知名度的商标构成相同或
者近似，既包括对不同商标权利人的商标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申请注册的，也包括针对同一商标权利人

的商标在不相同或不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申请注册的；

（2）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有一定影响商品的名称、包
装、装潢等商业标识构成相同或者近似标志的；

（3）诉争商标申请人具有兜售商标，或者高价转让未果即向在先商标使用人提起侵权诉讼等行为的。


